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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城投”、“公司”

或“发行人”）2019 年 3 月 30 日对外披露的《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

人向银河证券出具的相关资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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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2032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9 亿元（含

9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5 藏城投”，代码为“122491.SH”。 

发行总额：9 亿元。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为本次债券设置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将

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

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为本次债券设置回售条款。在发行人发出关于是

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

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

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

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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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

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分别与债券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

持有的本次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起息日：2015 年 10 月 15 日 

付息日：本次债券 5+2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10

月 1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1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金兑付日：本次债券 5+2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15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5.00%，在债券存续期前 5 年保

持不变。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

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 年的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

定不变。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债券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具体募集资金用途请参见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第四节 发

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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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银河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要求，履行受托管理职责，2018 年度履行的信息披露情况包括：2018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2018 年 6 月 28 日披露了《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

度报告（2017 年度）》。 

银河证券已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在存续期内严格监督发行人对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并将在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市场公告

债券上一年度的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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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bet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Co.,LTD 

成立时间： 1996 年 10 月 25 日 

上市时间： 1996 年 11 月 8 日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西藏城投 

股票代码： 600773 

法定代表人： 朱贤麟 

董事会秘书： 符蓉 

联系方式： 021-63536929 

注册资本： 819,660,744 元 

实缴资本： 819,660,744 元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 56 号 14 楼 

办公地址： （拉萨总部）西藏拉萨城关区金珠西路 56 号 14 楼 

（上海）上海市天目中路 380 号北方大厦 21 楼 

邮政编码： （拉萨）850000 

（上海）200070 

经营范围： 对矿业、金融、实业的投资（不具体从事以上经营项目）；

建材销售；建筑工程咨询；百货的销售（包括日用百货、

服装服饰、皮革制品、鞋帽、洗涤用品、化妆品、护肤用

品、摄影器材、玩具、音响设备及器材）；预包装食品、金

银珠宝、家具、烟、酒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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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219664071B 

证监会行业： 房地产业（行业代码：K70）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的经营模式以自主开发销售为主。公司开发的房地产产品涉及保障房、

普通住宅、商办楼等多种物业类型。公司住宅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产品为保障房

和各类商品住宅，包括中高层住宅、低密度低层住宅等。公司商业地产开发业务

主要经营商业写字楼和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及运营管理，其房地产产品以销售为主，

租赁为辅，并部分持有经营。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于上海、福建泉州、陕西

西安等区域。 

2018 年，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继续全力践行公司“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的战略，深耕主营业务的发展，在全国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各地房地产政

策频繁出台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的房地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实现了房地产业务

发展的突破。在土地储备方面，取得陕西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 3 幅地块的土地

使用权；在工程建设方面，公司目前主要在建项目包括上海松江广富林佘山和园

二期、上海静安桥东商办楼、福建泉州 C-3-1 地块二期、C-3-2 及 B-1 地块，上

半年完成了福建泉州 C-3-1 地块海宸尊域一期的竣工交付；在房地产销售方面，

加大资金回笼力度，主要在售房源有上海松江广富林佘山和园一期、福建泉州海

宸尊域一期以及其他存量房；在酒店经营方面，藏投酒店实现实现净利润 775.29

万元，达到盈利承诺；在商业运营方面，年底西咸新区世贸之都静安国际万国荟

购物公园的顺利开业，标志着公司房地产项目业态的转型升级正式拉开序幕。 

另一方面，在做好房地产主营业务的同时，以矿业投资和新材料为重点，拓

展多元化经营，促进公司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盐湖矿产资源和石墨烯杂化材料

的开发。盐湖矿业开发方面，持续推进矿证续期工作，2018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蒙古大黑山等 6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

（国办函【2018】42 号），批准了关于羌塘自然保护区的调整方案，矿证续期取

得阶段性进展，同时不断优化工艺路线，将在矿证续期完成后着手量产。新材料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8 年度） 

9 

 

方面，积极推进产品研发和下游市场的应用，在石墨烯碳纤维应用发热取暖领域

取得进展，与绿能嘉业签订了石墨烯碳纤维三年长期供货合同。碳纳米管石墨烯

杂化物应用建筑材料改性取得一定进展，将逐步介入装配式建筑材料与装饰材料

改性发展领域。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695.57 万元，利润总额 10,626.85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22.04 万元。 

（二）发行人行业经营性资产状况 

1、2018 年房地产储备情况 

序

号 
持有待开发土地的区域 

持有待开

发土地的

面积 

(平方米) 

一级土地

整理面积

(平方米) 

规划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是/否涉

及合作

开发项

目 

1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崇文

镇虎杨村、崇文村 
57,247 0 24.3 万 否 

2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崇文

镇蔡壕村、虎杨村 
57,891 0 

66 万 

否 

3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崇文

镇蔡壕村、虎杨村 
57,975 0 否 

4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崇文

镇蔡壕村、虎杨村 
59,301 0 否 

5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崇文

镇崇文村、蔡壕村 
67,542 0 

36 万 

否 

6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崇文

镇崇文村、蔡壕村、虎杨

村 

43,554 0 否 

7 

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

振华路以南、振华南路以

东 

40,375.19 0 257,207.85 是 

8 
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

振华路以北 
9,999.65 0 98,475.50 是 

9 

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

红庙坡以南、未央路以

东、振华路以北 

20,711.80 0 193,018.85 是 

2、2018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序

号 

地

区 
项目 

经

营

业

态 

在

建

项

目
/

新

开

项目用地

面积 

(平方米) 

项目规划

计容建筑

面积 

(平方米) 

总建筑面

积 

(平方米) 

在建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已竣工面

积 

(平方米) 

总投资额 

（万元） 

报告期

实际投

资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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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项

目
/

竣

工

项

目 

1 

西

咸

新

区 

静 安

国 际

万 国

荟 公

园 

商

业 

在

建 
108,332.00 151,223.00 165,887.00 107,829.00 - 128,000.00 71,557.73 

2 

西

咸

新

区 

中 国

锂 产

业园 

厂

房 

在

建 
138,007.20 251,968.07 273,128.36 16,596.40 - 52,200.00 1,886.29 

3 

福

建

泉

州 

C-3-1

地 块

一 期

项目 

商

住 

竣

工 
40,000.00 158,645.05 222,350.22 - 222,350.22 116,623.21 24,762.26 

4 

福

建

泉

州 

C-3-1

地 块

二 期

项目 

商

住 

在

建 
31,930.00 164,999.48 225,791.25 225,791.25 - 193,600.00 17,637.95 

5 

福

建

泉

州 

C-3-2

地 块

项目 

商

住 

在

建 
40,361.00 181,534.57 266,105.41 266,105.41 - 222,200.00 3,224.78 

6 

福

建

泉

州 

B-1

地 块

项目 

商

住 

在

建 
28,898.00 86,685.23 126,639.23 126,639.23 - 110,300.00 6,548.22 

7 

上

海

松

江 

广 富

林
2-6

号 地

块 商

品 住

宅 项

目 

住

宅 

在

建 
167,588.00 134,048.87 284,183.01 217,964.31 67,273.69 362,500.00 54,694.75 

8 

上

海

静

安 

桥 东

二 期

就 近

安 置

动 迁

配 套

商 品

房

（ 商

办 部

商

业

办

公 

在

建 
14,168.26 56,673.03 79,643.45 79,643.45 - 151,293.00 16,0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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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2018 年房地产销售情况 

序

号 
地区 项目 经营业态 

可供出售面积 

(平方米) 

已预售面积 

(平方米) 

1 上海松江 佘山和园 住宅 9,808.34 3,551.64 

2 上海静安 和源企业广场 办公 2,854.41 0.00 

3 上海静安 彭十 C 块 住宅 15,726.12 1,071.4 

4 上海嘉定 富友嘉园 住宅 92.38 0.00 

5 上海静安 存量商业 商业 8,961.95 676.33 

6 上海静安 和源馨苑 住宅、商业 15,580.44 10,012.18 

7 上海静安 车位 车位 33,684.60 4,003.03 

8 福建泉州 海宸尊域一期 商住 66,963.84 38,832.41 

4、2018 年房地产出租情况 

序

号 
地区 项目 

经营

业态 

出租房地产

的建筑面积 

(平方米) 

出租房地产的

租金收入 

(万元) 

是否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

模式 

1 上海静安 秣陵路100号 商办 1,893.65 153.77 否 

2 上海静安 
俞泾港路 6 号 6-7

楼 
酒店 1,297.00 62.35 否 

3 上海静安 
汾西路 1 号、25

号 
商办 3,323.00 239.27 否 

4 上海静安 
汾西路 2-38 号

101-104 室 
商办 1,189.00 73.30 否 

5 上海静安 

普善路 115 号

101、102，139 号

204 室 

商办 1,390.00 175.17 否 

6 上海静安 天目中路 380 号 商办 5,071.00 561.33 否 

7 上海静安 
中兴路 1286 号

204 室 
商办 154.00 19.85 否 

8 上海静安 

共和新路 2989 弄

12号地下 1层 01、

02 室 

餐饮 843.00 25.19 否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收入和成本情况如下： 

1、2018 年收入和成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主营业务 113,503.47 65,356.75 42.42 21.07 -1.05 
增加 12.8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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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其他业务 4,192.10 1,085.14 74.11 53.28 13.40 
增加 9.10

个百分点 

2、2018 年主营业务按产品区分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富友嘉园 505.90 110.11 78.23 

和源福邸 1,023.33 504.00 50.75 

和源企业广场 225.24 106.44 52.74 

和源祥邸 66.67 30.00 55.00 

临汾名城 169.52 53.94 68.18 

和源名城一期       564.10        166.89  70.41 

和源馨苑       55.24        56.61  -2.48 

和源名城二期      134.48       90.00  33.07 

佘山和园    14,318.27      10,376.92  27.53 

永盛苑   454.97    5.67  98.75 

和源名邸      485.71       115.60  76.20 

海宸尊域一期   88,592.00    51,726.04  41.61 

商品销售    1,887.01       1,807.93  4.19 

客房餐饮收入    5,021.03       206.62  95.88 

3、2018 年主营业务按地区区分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西安      1,887.01  1,807.93 4.19 

泉州 88,592.30 51,726.04 41.61 

上海   27,216.26  12,907.93 52.57 

（二）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1、发行人盈利能力 

2018 年度，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17,695.57 96,485.22 21,210.35 21.98 

营业利润 11,580.86 9,848.63 1,732.23 17.59 

净利润 9,769.88 7,314.27 2,455.61 3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422.04 8,195.21 2,226.83 27.17 

2、发行人资产负债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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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增减 增减幅度(%) 

资产总计 1,186,989.38 1,106,285.51 80,703.87 7.30 

负债合计 856,820.10 785,012.38 71,807.72 9.15 

归属于与母公司

股东权益合计 
330,169.28     321,273.13 8,896.15 2.77 

少数股东权益 -543.43 79.71 -623.14 -781.76 

3、发行人现金流量状况 

2018 度，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3,002.04 18,312.78 -121,314.82 -662.46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183.81 66,969.12 -111,152.93 -165.98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646.52 -7,202.63 -4,443.89 61.70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58,832.37 78,079.27 -236,911.64 -303.42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432,891,374.81 392,523,015.40 10.28 

流动比率 2.95 2.98 -1.18 

速动比率 0.55 0.94 -41.98 

资产负债率（%） 72.18 70.96 1.2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5 0.05  

利息保障倍数 1.38 1.36 1.4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62 1.66 -197.5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4 1.43 0.7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02.04 18,312.78 -662.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183.81 66,969.12 -165.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46.52 -7,202.63 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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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032 号文批准，于 2015 年 10 月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9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承销费用和发行登记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89,280 万元，该款项已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拟安

排募集资金 89,280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以及相关说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严格按

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用于偿

还全资孙公司上海国投置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账户运作情况 

“15 藏城投”发行完毕后，发行人、银河证券及监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

海闸北支行签署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受、存储、划转与本

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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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无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未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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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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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公司债券付息及赎回情况 

 

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完成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

期间的本次债券利息支付工作。 

2018 年，本次债券无赎回情况发生。 

本次债券历次本息兑付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兑付日 应兑付本金 应兑付利息 是否按期兑付 

2017 年 10 月 15 日 - 4,500 是 

2018 年 10 月 15 日 - 4,5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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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

义务的执行情况 

 

公司均按照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使用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同时，

发行人均按照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执行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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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新世纪评估”）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出具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债券跟踪信用等级：AA 

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AA 

三、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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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担保总额 35.3 亿元。其中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

35.3 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0 元。 

二、涉及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发行人子公司北方城投与谢玉林就永盛苑楼盘的房屋买卖纠纷案，北方城投

被判返还购房款 1,789.70 万元，赔偿谢玉林不能履行合同损失 77,822,998.00 元；

赔偿谢玉林办理权证及装修等直接损失 1,832,723.13 元；就前述几项支付的款项

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支付利息（自 2010 年 1 月 20 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该判

决生效后，闸北法院以（2013）闸执字第 2494 号立案执行，案件已执行完毕。 

2017 年 12 月 12 日，谢玉林以利息部分未执行完毕为由，向静安区人民法

院再次申请执行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执行金额为 3,937,697.67 元；2017 年 12

月 14 日，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 0106 执 896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

结北方城投相应金额财产，同年 12 月 22 日，静安法院将上述款项扣划至法院账

户，北方城投对上述行为，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2018 年 3 月 20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 02 执复 44 号

执行裁定书，驳回北方城投的复议申请。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

变动。 

四、重大投资 

无。 

五、重大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账面借款余额和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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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担保）分别为 63.76 亿元和 0 亿元，报告期内分别增加 2.68 亿元和减少 2.9

亿元，未超过发行人 2017 年末净资产的 20%。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静安区国资委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藏

投酒店 100%股权，向厦门达沃斯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泉州置业 14.99%

股权，向上海明捷、厦门西咸、厦门国锂、国能工业、东方国金等 5 名法人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陕西国锂 25.92%股权，向国能矿业以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陕西国锂 15.29%股权。上述交易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支付对价 116,767.19 万元，涉及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3,077.65 万元。本次交易事

项经 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监许可[2017]1039 号”文件批复，

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完成新增股份发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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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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